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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

办事处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中
长资(杭)合字[2016]246号,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
州办事处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长城资产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2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支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名玮玮木业有限公司

东阳红海服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东阳字第0856号

2015年东阳字第01667号

2015年东阳字第01688号

2014年东阳字第1052号

本金(截至2016年12月16日)

12061932.13

15000000.00

27061932.13

欠息(截至2016年5月10日)

111013.19

1006875.63

1117888.82

担保人

东阳市名玮玮木业有限公司、张利妹、李晓勇、赵晓君、张建权

吴孝武、杜爱珍、吴滇胜、卢莹莹、东阳红海服饰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旭阳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4月19日依法转
让给杭州旭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旭阳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杭州旭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
旭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上表本金余额截至2015年12月10日.，利息暂计

算至原债权银行封包日2014年12月31日，原债权项下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本次转让债权金额不包含抵押物处
置已受偿对应的债权金额。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788、1358883490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旭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月13日

序号

1

企业名称

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1702712302013591、《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1702712302014055、《流动资金贷款合同》61702712302014056

剩余本金

21496403.53

欠息

4074911.75

代垫费用

0

担保人

保证人：奥展实业有限公司、陈国芳、高彩娣、高木根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3日

（2016）浙0108民初5354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

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翟文颜诉被
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24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36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
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杭建诉被
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24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56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
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方爱芬诉被
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24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11号

浙江永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文键诉被
告浙江永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24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69号

施伶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施伶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7日下午
14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03号

王照甫、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轻纺集团轻工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照甫、杭州鸿信车
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
午15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934号

胡少锋：本院对张耀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39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957号

陈枳名：本院对张耀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9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35号

华福明、张国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江）
萧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华福明、张国叶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4时40分在本院浦沿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831号

周洋芳、周德才：本院受理原告戴文明诉被告周洋
芳、周德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
午14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99号

郑阿利：本院受理原告姜旭升诉被告郑阿利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76号

方圆、陈华丽：本院受理原告虞国栋诉被告方圆、陈
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
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66号

傅忆稷：本院受理原告崔灵虎诉被告傅忆稷、唐国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浦沿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02号

傅忆稷：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康诉被告傅忆稷、唐国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03号

傅忆稷：本院受理原告张志平诉被告傅忆稷、唐国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4时40分在本院浦沿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14号

傅忆稷：本院受理原告卢继良诉被告傅忆稷、唐国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16号

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谭祈洪

诉被告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4月25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49号

浙江浙装总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周利桥、胡东丽：本
院受理原告褚正守诉被告浙江浙装总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周利桥、胡东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24号

绍兴沪锋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强熟五金
机电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4
日下午4时30分于本院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851号

林小兰：本院受理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与被告浙
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林小兰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7日
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847号

毛冬青：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与被
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毛冬青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150号

徐荣明：本院受理原告王旭龙诉被告徐荣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4月10日上午11时00分在本院第四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10号

林保杰、陈彬彬：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步勇诉被告杭州
捷恩服饰有限公司、林保杰、陈彬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
17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888号

张宝泉、陈国军、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叶小华、叶勇兵诉被告张宝良、陈国军、第三人
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2017年4月6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186号
龙游广龙电缆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

阳威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龙游广龙电缆电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11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龙游广龙电缆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0日内向原告杭州富阳威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人民币30000元。本案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龙
游广龙电缆电子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4）杭富商初字第1650号

杭州和石园风景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富阳市兆吉宣
纸厂、杭州星期九生态农庄有限公司、汪玉麒、丁利红：本
院受理原告朱水珍与被告杭州和石园风景园林艺术有限
公司、富阳市兆吉宣纸厂、杭州星期九生态农庄有限公
司、富阳市中小企业风险基金管理中心、汪玉麒、丁利红、
彭则女、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杭富商
初字第1650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交纳通知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844号

余雄伟：本院受理原告蒋新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
初38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蒋新生借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203号

杨建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620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918号

王萍、任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月根与被告王萍、
任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31日上午8：45在本院第
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99号

竺亚民、徐志宏：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岳庆与被告竺亚
民、徐志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31日上午9：00在本院
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355号

叶红艳：本院受理原告谢政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6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083号

黄元宏、何丽、黄元龙、鲁莹莹：本院受理的[（2016）
浙0212民初10083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鄞州分行与被告黄元宏、何丽、黄元龙、鲁莹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30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6066号

象山岚赋制衣有限公司、董杰、周才满：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康尔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象山岚赋制衣有限
公司、董杰、周才满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起诉要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象山岚赋制衣有限公司立
即支付原告加工款20 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至法院判决确认履行日止；二、判令被告董杰、周才满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上
午8时5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704号

余建烽：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770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执3493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绍兴市咸亨酒店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陈华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9
月13日张贴公告，责令被执行人陈华标于2016年9月25
日前腾退座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193号201室、
301室，鲁迅中路195号、203号、205号，新建南路529号
201室、301室，鲁迅中路209-1、3、4、5、6室房屋并返还给
申请执行人绍兴市咸亨酒店有限公司，期间，许雅琴等案
外人以咸亨古玩城承租人身份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经
审查，本院依法裁定驳回案外人的异议请求，该裁定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现责令各承租人于2017年1月25日前
自行腾空上述房产，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造成的一切损
失及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各承租人承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06080号

邹浏鹏：本院受理原告魏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本院
（2016）浙0681民初060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42号

李少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金利得布店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2民初4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3号

温州市十八家农贸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727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1号

温州经济开发区天河万家超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727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277号

温州经济开发区天河万家超市、王永侃：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康壮保健食品行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
72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